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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各地解除“封城”逐步复工以来，

多数企业都已复产复工，实体经济快速

恢复，各项经济指标也开始向好。但在

这番积极景象之下，仍可以听到某些“不

和谐音”。

近期，“降薪潮”这个词火遍了各

大社群平台，每天都能看到有网友“抱怨”

工资被“调降”，或自己被裁员。根据

现有的消息来看，网友们所言绝非“空

穴来风”。

2 月 6 日，线下 IT 培训机构“兄弟

连教育”宣告破产，北京校区的员工一

夜之间没有了工作。

2 月 7 日，北京知名的 KTV 行业龙头

企业“K 歌之王”宣布将于 2 月 9 日与全

体 200 多名员工解除劳动合同，如果超

过 30% 的员工不同意，公司就将进行破

产清算。

2月10日，新潮传媒宣布减员500人，

占总员工数的 10%，而且所有高管集体

降薪 20%，危机期间不拿绩效工资，不

用公款招待客户。

2 月 15 日，教育公司松鼠 AI 的创始

人栗浩洋宣布，全员 3.5 折工资 5 个月，

最核心高管零工资，一月份工资统一减半。

同一天，莎莎国际表示，计划裁员

及减薪3个月，高级管理层拟减薪四成，

基层员工减幅 10% 至 15%。

2 月 17 日，诺亚财富集团向全体员

工公开了倡议书，宣布在疫情期间所有

员工每月有 5 个工作日无薪休假，同时

三位董事汪静波、殷哲、章嘉玉主动降

薪为零。

紧接着，一封来自房天下董事长莫

企业该如何挺过这波疫情“降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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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全发布的降薪通知流出。通知的内容

显示，为了应对疫情，平衡和综合各个

方面的考虑，该公司欲采取非常措施，

公司总部和地方主要管理人员工资减少

三分之一、取消职务津贴、取消车贴；

总部和地方主要全体人员工资减少四分

之一。

进入三月，一份上汽大通《关于

2020 年薪酬及福利调整说明（草案）》

的文件在网络上流传开来。文件中称，

上汽大通人力资源委员会根据薪酬福利

与公司经营绩效挂钩的原则，结合上汽

集团的工作布置安排，从 2020 年 3 月起

调整大通公司及技术中心全员的月绩效

奖金发放比例，取消年休假补贴和书报

券、技术中心服装费，调整高温费发放

标准等。

3月9日，携程CEO孙洁发出内部信。

信中表示，从本月开始，孙洁与董事局

主席梁建章将实行零薪。携程公司高管

层也提出自愿降薪，最低半薪，直至行

业恢复。其他员工暂缓涨薪，服务部一

线员工可正常调涨薪资。

企业降薪是否合法

国务院在 2 月 11 日召开了国务院常

务会议，会议中强调，将高度关注疫情

时期的就业问题，防止大规模裁员。

在 2 月 28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

闻发布会上，人社部副部长游钧便针对

可能出现的“降薪”“裁员”问题表示，

政府鼓励企业和职工同舟共济，一起渡

过难关，直到企业和职工通过协商，采

取调整薪酬、缩短工时等方式稳定岗位；

政府还将通过社会保险费的减免、缓缴，

失业保险金的返还等方式减轻企业的负

担，让企业不去裁员或者少裁员；在遇

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政府会指导那些

的确需要裁员的企业，保证他们依法规

范裁员，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我国《劳动法》第四十七条规定，

用人单位可以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

点和经济效益，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

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但企业需对

此承担举证责任，而不是口头说明企业

有这些情形就可降薪了，必须要提供企

业生产经营状况与签订劳动合同时的情

形已经发生了变化的证明。

为了进一步求证，记者向一位法律

人士了解到，企业员工的劳动报酬同时

受到《合同法》约束。根据相关条文规定，

劳动报酬是劳动合同应当具备的条款之

一，故企业的降薪行为其实是对原来签

订的劳动合同中的劳动报酬进行变更。

这就需要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

采用书面形式变更劳动合同。同时用人

单位必须注意，即使降薪，也不得低于

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更重要的是，因特

殊原因发生改变的劳动报酬应当在该原

因消除后恢复。

这就意味着，各大用工企业于本次

疫情期间，在与员工协商一致的前提下，

确实可以对员工工资收入进行一定程度

的调降，但在疫情影响过后，应主动恢

复到原有劳务合同中写明的正常水平。

如何才能让残酷事实不失温度

二十一世纪，是人才主导的世纪。

因此，有理由相信任何会导致自己人才

流失的行为，绝大多数企业在正常情况

下都不会去做。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所引发的“降薪潮”，对大部分企

业而言是无奈之举。

降薪确实是一个残酷的现实。毕竟，

薪资的降低不仅仅意味着生活质量的下

降，诸如水费、电费在内的必要支出会

进一步压缩可支配收入。不少人还背负

着房贷、车贷等金融性支出，如无法按

时缴纳，会对自己的金融信用产生影响，

从而导致未来可享受的金融服务受限。

所以，怎样“降薪”才能为普通员

工所接受，企业需要给出的不是一纸冷

冰冰的通告，而是一系列有温度的切实

行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在《关

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

期间稳定劳动关系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

意见》“人社部发〔2020〕8 号”中提出

“对受疫情影响导致企业生产经营困难

的，鼓励企业通过协商民主程序与职工

协商采取调整薪酬、轮岗轮休、缩短工

时等方式稳定工作岗位；对暂无工资支

付能力的，要引导企业与工会或职工代

表协商延期支付，帮助企业减轻资金周

转压力”。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单

位 2020 年 2 月 12 日发布《致全市企业

和职工“风雨同行、携手共济、共同维

护全市劳动关系和谐稳定”的倡议书》

中提出，“广大企业要发挥主观能动性，

用好用足我市援企稳岗各项政策，符合

要求的可申请失业保险金返还、岗位补

贴、社保补贴、技能培训补贴等，同时

通过与工会和广大职工协商薪酬、采用

灵活用工、综合调剂使用年度内休息日

等方式保障企业正常运转、稳定就业岗

位，尽量不裁员或少裁员。”

在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稳定劳动关

系、尽量不裁员的倡议下，不少经营发

生困难的企业通过全员减薪的方式来降

低劳动成本，以渡难关。对有关减薪的

问题进行分析及建议如下：

一、可否减薪首先看约定

员工的劳动报酬一般分为固定部分

和浮动部分。固定部分如基本工资、岗

有“被降薪”的网友认为，如果确

有需要，自己是可以接受降薪的，前提

是公司要公开透明。他提出，企业高层

应该公开当前公司的财务报表，供全体

员工阅览，让大家核算一下公司的实际

收支情况，看一看是否确有必要。若真

的难以避免，应共同商讨出一个更为合

理的方案，这样公司才有基础共克时艰。

值此艰难之际，有些公司老板愿意

拿出其所持四分之三的股份与全体员工

共持，以换取集体降薪。这样大家便一

起成为公司的股东。虽然工资拿得比以

前低了，但每个人都是公司的“老板”。

而且等到经济恢复，公司正常盈利后，

员工还会享受每年固定比例的利润分红。

所以公司从上到下，对“降薪”这件事

没有怨言，更有信心突破当下疫情所造

成的困局。

专家对此表示赞同，认为上述方法

在过去确有很多成功的实例，不失为是

一种全员共赢的解决之策。若公司不愿

意稀释股份也可以通过暂时的“借薪”

向员工举债，并给出一个员工们可接受

的利率，等公司缓过气来再偿还。即使

偿还不了也可以通过债转股的方式折价

抵消债务。这样的行为比起单纯的降薪

更能带动员工的积极性。

2 月 8 日，安徽老乡鸡餐饮有限公司

微博发布的一段视频迅速爆红于网络。

视频中，老乡鸡的老板束从轩撕毁了员

工们亲笔签字画押的不要工资的联名信，

他直言就算是卖房子卖车子千方百计也

要确保他的员工们有饭吃，有工作做。

束从轩之所以敢这么做，是因为他真的

明白这些“上书”的员工才是自己的财富，

才是自己企业的未来。

位工资、职位工资、技能工资；浮动部

分如绩效工资、奖金、提成等。一般企

业会在与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中或者劳

动手册、薪酬制度等规章制度中约定浮

动工资部分可以由企业在约定范围内按

照一定标准调整。

因此，如果企业根据劳动合同、劳

动手册、薪酬制度等规章制度的约定调

整劳动报酬的浮动部分，属于劳动合同

的履行，不属于劳动合同的变更，一般

会被认可和支持。

二、对于固定薪酬部分                    
企业是否可以单方减薪

如前所述，企业可根据劳动合同、劳

动手册、薪酬制度等规章制度的约定调整

劳动报酬的浮动部分，那企业是否可以调

整劳动报酬的固定部分呢？现行《劳动法》、

《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均没有关于减

薪的明确规定。《劳动法》第四十七条规

定“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

和经济效益，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

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根据该条，虽然

企业可以根据其实际经营情况决定本企业

工资水平，主要是按照法定原则自主确定

工资总额和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不意味着

企业可以单方调整员工。《劳动合同法》

第35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

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变更劳动

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按照法律的理解，

对员工减薪，属于劳动合同的变更，按照

上述要求，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

因此，除非与劳动者协商一致，企业

不得因经营困难而单方面减薪。

三、全员减薪是否需要与员工逐一
协商一致

如前所述，按照理解，如果企业想降

薪，需要与员工协商一致。那么，在全

员减薪的情况下，是否意味着，企业需

要与员工逐一协商一致呢？如需要与员

工逐一协商一致，减薪方案无疑会在时

间效率和可执行性方面受到很大影响。

《劳动合同法》第 4 条规定“用人单位

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

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

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

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

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

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

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

商确定。在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实

施过程中，工会或者职工认为不适当的，

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通过协商予以修

改完善。用人单位应当将直接涉及劳动

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

公示，或者告知劳动者”。人社部发〔

2020〕8 号也明确“鼓励企业通过协商民

主程序与职工协商采取调整薪酬、轮岗

轮休、缩短工时等方式稳定工作岗位”。

《北京市集体合同条例》亦指出，企业

与职工一方可选派代表就劳动报酬等事

项进行协商，签订书面协议。

综上认为，除企业停工停产的严重情

况和企业通过自愿协商的方式分别与劳

动者就减薪达成一致的情况外，如果受

疫情影响的企业做出全员减薪决定的，

可以就整体减薪事宜与劳动者进行集体

协商，无需与员工逐一协商。

四、集体协商的具体方式

目前尚未有关于集体协商具体程序

和方式的全国性规范。《劳动合同法》

仅笼统的规定“工会应当帮助、指导劳

动者与用人单位依法订立和履行劳动合

同，并与用人单位建立集体协商机制，

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工会法》

规定“工会通过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

度，协调劳动关系，维护企业职工劳动

权益”，但也未规定集体协商的具体程

序和方式。实践中，各地政府和工会组

织对于集体协商的具体程序和方式做了

规定。如《北京市集体合同条例》对于

双方代表构成、产生、表决方式、协商

的内容等都做了具体规定。

故建议，企业通过集体协商程序讨论

减薪方案时遵守当地的规定。此外，根

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将

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和

重大事项决定公示，或者告知劳动者”，

因此，通过集体协商确定的减薪方案，

应当公示，或者告知劳动者。

五、减薪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为了减少因减薪而发生纠纷，对于有

减薪考虑的企业，有必要从法律角度注

意以下问题：（1）企业应当首先查看劳

动合同、劳动手册、薪酬制度等规章制

度是否赋予企业在特定情形下单方减薪

的权利。（2）在企业有权单方调整薪酬

的情况下，减薪需要遵守劳动合同、劳

动手册、薪酬制度等规章制度关于调整

幅度和标准的约定。（3）需要注意劳动

合同和企业规章制度关于调薪的约定是

否一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劳动合同的效力高于企业经民主程序制

定的规章制度。（4）企业应当保留此次

疫情造成企业经营困难的证据。经过检

索，2009 年金融危机时劳动争议部分案

例显示，发生金融危机并不是企业减薪

的当然理由，企业需要提供财务报表等

显示企业经营陷入困难的证据。（5）企

业应当保留会议纪要、签到记录等民主

协商程序的证据。（6）企业应当保留减

薪方案公告或者通知劳动者的证据，以

便在与劳动者发生争议的情况下，证明

减薪方案已公告或者送达劳动者。（7）

降薪后，员工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

资标准。

疫情之下，减薪可能会是众多企业存

亡危难时刻不得已的选择，希望企业在

减薪时一是注意合理性，争取做到减“薪”

而不减“心”，二是注意合法性，不让

减薪留下后患。

（作者系天津立人律师事务所杨律师）

企业减薪怎样才能做到合法合规

自各地解除“封城”逐步复工以来，多数企业都

已复产复工，实体经济快速恢复，各项经济指标

也开始向好。但在这番积极景象之下，仍可以听

到某些“不和谐音”。


